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2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岱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3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岱逸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肆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林岱逸於民國113年3月26日上午7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

00-00號營業用小客車，行經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與雅江街

交岔路口，見物流士陳文峯暫置於地面之包裹二件(下稱本

案包裹)，預見該等經完整封箱，外觀並貼有收件者資訊之

包裹置於人行道上，有極高的可能性僅係他人暫置之物品而

非廢棄物，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縱使如此亦不違

背其本意之竊盜不確定故意，於上揭時、地，徒手將上開包

裹拆封後，取走其所欲之營養品B群1盒、沐浴露1瓶、洗衣

精6袋後，置於上開車輛後車廂內，駕車離去。嗣陳文峯報

警處理，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陳文峯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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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時，知有該等不符合同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

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

述，被告迄至本案辯論終結並未對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

卷第35、58至6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

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

據應屬適當，而具證據能力。

　㈡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

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

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

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供述有於上揭時、地將本案包裹拆開後，取走其

內之B群、沐浴露、洗衣精等物品，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

行，辯稱：我在萬華住了三、四十年，那裡是資源回收場，

有很多箱子、輪椅丟棄在那邊，很多人都在那裡撿回收；告

訴人將包裹放在路邊，也沒有放在推車裡面，我以為是廢棄

物而撿走；且物流士送貨應係以推車運送貨物，避免貨物被

撿拾，我並非高知識份子，沒有那種才智可以清楚判斷，才

會誤以為那是別人放的回收物，所以當警察打電話通知那是

別人的東西時，就趕快把東西送回去；若我是偷的話，應該

會整箱搬走而不會拆箱後慢慢翻找，所以這是誤會，我並無

竊盜之犯意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有於上揭時、地將本案包裹拆開後，取走其內之B群、

沐浴露、洗衣精等物品，業據被告供述明確(本卷第34頁)，

核與告訴人陳文峯所指述之犯罪情節相符(偵卷第17至22、6

6頁)，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西門町派出所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影像畫面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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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附卷可稽(同上卷第23、27至31、35、36頁)，足認被告上

開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可憑信，此部分之事實

首堪認定為真實。

　⒉被告雖以上開情詞為辯，而否認其竊盜之主觀犯意，惟行為

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

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關於故意

犯，不以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之直接故意，始為刑法所欲加

以處罰之對象；縱僅是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有極高度

之發生可能性，抱持著即使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主觀心

態，則屬不確定故意，亦為刑法所欲處罰之對象。申言之，

倘從本案包裹放置之位置、外觀等情觀察，被告得以想見本

案包裹有可能係他人暫置於該處而非已丟棄之物品者，卻抱

持著縱使如此亦賭賭看，被發現再說之心態，而拆開本案包

裹而取走其內所欲之物品，此時被告即具竊盜之不確定故

意。析述如下：

　　⑴關於本案包裹當時放置之位置及其外觀，告訴人於偵查中

證述：當天因貨比較多，我先把要配送之包含本案包裹之

四個包裹暫時放在中興橋的引道下之台階，上面都有收貨

人之姓名、地址、電話，當時我將四個包裹放在地上時是

有密封的，等我送一趟貨回來時，發現有二個包裹被拆

開，另外二個完好無缺，本案包裹裡的東西被拿走只剩下

外包裝，我覺得那四個包裹都不像是被棄置之垃圾，因為

包裹上都有收貨人之姓名、地址、電話資訊等語明確（偵

卷第66頁）。被告亦坦承本案包裹之紙箱原是以膠帶封

妥，此從其於本院審理中供述：「我是把箱子膠帶直接撕

開。」等語可明(本院卷第62頁)，足見本案包裹外觀即是

一般常見之以膠帶封箱完好，其上並黏貼收件人資訊之宅

配包裹甚明，而與一般常見欲丟棄之物品會直接裝箱或裝

袋，但不會再以膠帶封蓋，或直接棄置之方式顯有不同，

而此為具一般智識及社會經驗之人均可輕易區別。被告行

為時年約62歲，並具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亦非毫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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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自亦得予以區辨。況從被告所拿取之B群、沐浴

露、洗衣精等物，足以推論該等物品有極高可能性是收件

人網路購物之商品，而在網路購物之情形下，衡情箱內商

品會以包材包覆並有出貨單據，是被告見此亦足以預見該

等物品有極高之可能性並非他人所丟棄之物，是其辯稱其

並未認知本案包裹並非他人所丟棄者等語，已非無疑。

　　⑵復從告訴人放置本案包裹之位置一節以觀，經被告於成都

路、雅江街之Google地圖街景列印圖片上標示本案包裹放

置之位置（本院卷第21頁），可知該處緊鄰馬路，並為行

人紅磚道，顯非棄置垃圾或置放資源回收物之處所，亦難

認被告會有將本案包裹與垃圾或資源回收物品誤認之情。

被告雖提出諸多該處有堆置垃圾或資源回物品之照片作為

其主觀上有所誤認之證據(本院卷第73至99頁)，然從照片

中可見該處或曾有遭他人丟棄垃圾或堆置資源回收物品之

情形，但照片中所見被堆置之回收物無非是大件傢俱；所

丟棄之紙箱無非係已拆封、打開壓平或隨意棄置者，而顯

與本案包裹係以膠帶封箱、堆疊妥當等如上述之情形不

同，是縱放置於同一處，亦不至於有所誤認。從而，被告

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亦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亦無依被告聲

請至現場履勘是否有人經常在該處丟棄回收物或廢棄物，

並經常有人在該處撿拾上開物品之必要。

　　⑶從而，被告具竊盜之不確定故意，堪以認定。

　⒊至被告指稱告訴人送貨理應以推車運送貨物，以避免貨物被

他人誤認而撿拾云云，然縱物流士並未將貨物放置於推車

上，一般人仍可由貨物外觀是否乾淨、包裹是否彌封、其上

是否黏貼有收貨人資訊及所放置之位置等資訊判斷該等包裹

是否為垃圾或回收物，業如上述，是被告所辯僅是臨訟推託

之詞，並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三、論罪科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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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隨意竊取告訴人置於路

邊人行道之本案包裹，顯未尊重他人之財產法益，毫無法治

觀念可言，所為自有不該；再衡酌被告所竊得之B群、沐浴

露、洗衣精等物品價值不高，且經警察通知隨即返還告訴

人，且未見告訴人因而遭客戶求償，是其犯行對告訴人所造

成之損害尚屬輕微；復衡量其犯罪手法、對社會所造成之危

害，及對於人民安全感所產生之影響，均屬輕微，是其責任

刑之範圍應從低度刑予以考量，並以罰金之刑種為當；復衡

酌被告約三十年前有重利、妨害兵役之前科紀錄，而近年來

均無其他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

憑，足見其素行已大為改善，而見良好，得為從輕量刑之考

量；然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自難謂佳，此節即無從

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兼衡被告自陳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前

從事餐廳外務，現開計程車營生，但生意不佳，母親早年過

世，父親再娶，現繼母身體不好，其須扶養繼母，不佳之家

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

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被告所竊得之B群、沐浴露、洗衣精等物，固為其本案犯罪

所得，然因已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

可憑，業如前述，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無庸沒

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兆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蔡宗儒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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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郅享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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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2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岱逸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岱逸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肆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林岱逸於民國113年3月26日上午7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用小客車，行經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與雅江街交岔路口，見物流士陳文峯暫置於地面之包裹二件(下稱本案包裹)，預見該等經完整封箱，外觀並貼有收件者資訊之包裹置於人行道上，有極高的可能性僅係他人暫置之物品而非廢棄物，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縱使如此亦不違背其本意之竊盜不確定故意，於上揭時、地，徒手將上開包裹拆封後，取走其所欲之營養品B群1盒、沐浴露1瓶、洗衣精6袋後，置於上開車輛後車廂內，駕車離去。嗣陳文峯報警處理，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陳文峯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時，知有該等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迄至本案辯論終結並未對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卷第35、58至6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而具證據能力。
　㈡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供述有於上揭時、地將本案包裹拆開後，取走其內之B群、沐浴露、洗衣精等物品，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在萬華住了三、四十年，那裡是資源回收場，有很多箱子、輪椅丟棄在那邊，很多人都在那裡撿回收；告訴人將包裹放在路邊，也沒有放在推車裡面，我以為是廢棄物而撿走；且物流士送貨應係以推車運送貨物，避免貨物被撿拾，我並非高知識份子，沒有那種才智可以清楚判斷，才會誤以為那是別人放的回收物，所以當警察打電話通知那是別人的東西時，就趕快把東西送回去；若我是偷的話，應該會整箱搬走而不會拆箱後慢慢翻找，所以這是誤會，我並無竊盜之犯意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有於上揭時、地將本案包裹拆開後，取走其內之B群、沐浴露、洗衣精等物品，業據被告供述明確(本卷第34頁)，核與告訴人陳文峯所指述之犯罪情節相符(偵卷第17至22、66頁)，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西門町派出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附卷可稽(同上卷第23、27至31、35、36頁)，足認被告上開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可憑信，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為真實。
　⒉被告雖以上開情詞為辯，而否認其竊盜之主觀犯意，惟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關於故意犯，不以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之直接故意，始為刑法所欲加以處罰之對象；縱僅是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有極高度之發生可能性，抱持著即使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主觀心態，則屬不確定故意，亦為刑法所欲處罰之對象。申言之，倘從本案包裹放置之位置、外觀等情觀察，被告得以想見本案包裹有可能係他人暫置於該處而非已丟棄之物品者，卻抱持著縱使如此亦賭賭看，被發現再說之心態，而拆開本案包裹而取走其內所欲之物品，此時被告即具竊盜之不確定故意。析述如下：
　　⑴關於本案包裹當時放置之位置及其外觀，告訴人於偵查中證述：當天因貨比較多，我先把要配送之包含本案包裹之四個包裹暫時放在中興橋的引道下之台階，上面都有收貨人之姓名、地址、電話，當時我將四個包裹放在地上時是有密封的，等我送一趟貨回來時，發現有二個包裹被拆開，另外二個完好無缺，本案包裹裡的東西被拿走只剩下外包裝，我覺得那四個包裹都不像是被棄置之垃圾，因為包裹上都有收貨人之姓名、地址、電話資訊等語明確（偵卷第66頁）。被告亦坦承本案包裹之紙箱原是以膠帶封妥，此從其於本院審理中供述：「我是把箱子膠帶直接撕開。」等語可明(本院卷第62頁)，足見本案包裹外觀即是一般常見之以膠帶封箱完好，其上並黏貼收件人資訊之宅配包裹甚明，而與一般常見欲丟棄之物品會直接裝箱或裝袋，但不會再以膠帶封蓋，或直接棄置之方式顯有不同，而此為具一般智識及社會經驗之人均可輕易區別。被告行為時年約62歲，並具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亦非毫無工作經驗，自亦得予以區辨。況從被告所拿取之B群、沐浴露、洗衣精等物，足以推論該等物品有極高可能性是收件人網路購物之商品，而在網路購物之情形下，衡情箱內商品會以包材包覆並有出貨單據，是被告見此亦足以預見該等物品有極高之可能性並非他人所丟棄之物，是其辯稱其並未認知本案包裹並非他人所丟棄者等語，已非無疑。
　　⑵復從告訴人放置本案包裹之位置一節以觀，經被告於成都路、雅江街之Google地圖街景列印圖片上標示本案包裹放置之位置（本院卷第21頁），可知該處緊鄰馬路，並為行人紅磚道，顯非棄置垃圾或置放資源回收物之處所，亦難認被告會有將本案包裹與垃圾或資源回收物品誤認之情。被告雖提出諸多該處有堆置垃圾或資源回物品之照片作為其主觀上有所誤認之證據(本院卷第73至99頁)，然從照片中可見該處或曾有遭他人丟棄垃圾或堆置資源回收物品之情形，但照片中所見被堆置之回收物無非是大件傢俱；所丟棄之紙箱無非係已拆封、打開壓平或隨意棄置者，而顯與本案包裹係以膠帶封箱、堆疊妥當等如上述之情形不同，是縱放置於同一處，亦不至於有所誤認。從而，被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亦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亦無依被告聲請至現場履勘是否有人經常在該處丟棄回收物或廢棄物，並經常有人在該處撿拾上開物品之必要。
　　⑶從而，被告具竊盜之不確定故意，堪以認定。
　⒊至被告指稱告訴人送貨理應以推車運送貨物，以避免貨物被他人誤認而撿拾云云，然縱物流士並未將貨物放置於推車上，一般人仍可由貨物外觀是否乾淨、包裹是否彌封、其上是否黏貼有收貨人資訊及所放置之位置等資訊判斷該等包裹是否為垃圾或回收物，業如上述，是被告所辯僅是臨訟推託之詞，並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隨意竊取告訴人置於路邊人行道之本案包裹，顯未尊重他人之財產法益，毫無法治觀念可言，所為自有不該；再衡酌被告所竊得之B群、沐浴露、洗衣精等物品價值不高，且經警察通知隨即返還告訴人，且未見告訴人因而遭客戶求償，是其犯行對告訴人所造成之損害尚屬輕微；復衡量其犯罪手法、對社會所造成之危害，及對於人民安全感所產生之影響，均屬輕微，是其責任刑之範圍應從低度刑予以考量，並以罰金之刑種為當；復衡酌被告約三十年前有重利、妨害兵役之前科紀錄，而近年來均無其他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足見其素行已大為改善，而見良好，得為從輕量刑之考量；然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自難謂佳，此節即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兼衡被告自陳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前從事餐廳外務，現開計程車營生，但生意不佳，母親早年過世，父親再娶，現繼母身體不好，其須扶養繼母，不佳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被告所竊得之B群、沐浴露、洗衣精等物，固為其本案犯罪所得，然因已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可憑，業如前述，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無庸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兆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蔡宗儒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郅享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2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岱逸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3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岱逸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肆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林岱逸於民國113年3月26日上午7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
    00-00號營業用小客車，行經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與雅江街
    交岔路口，見物流士陳文峯暫置於地面之包裹二件(下稱本
    案包裹)，預見該等經完整封箱，外觀並貼有收件者資訊之
    包裹置於人行道上，有極高的可能性僅係他人暫置之物品而
    非廢棄物，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縱使如此亦不違
    背其本意之竊盜不確定故意，於上揭時、地，徒手將上開包
    裹拆封後，取走其所欲之營養品B群1盒、沐浴露1瓶、洗衣
    精6袋後，置於上開車輛後車廂內，駕車離去。嗣陳文峯報
    警處理，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陳文峯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
    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時，知有該等不符合同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
    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被告迄至本案辯論終結並未對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卷
    第35、58至6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
    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
    屬適當，而具證據能力。
　㈡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
    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
    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
    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供述有於上揭時、地將本案包裹拆開後，取走其
    內之B群、沐浴露、洗衣精等物品，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
    行，辯稱：我在萬華住了三、四十年，那裡是資源回收場，
    有很多箱子、輪椅丟棄在那邊，很多人都在那裡撿回收；告
    訴人將包裹放在路邊，也沒有放在推車裡面，我以為是廢棄
    物而撿走；且物流士送貨應係以推車運送貨物，避免貨物被
    撿拾，我並非高知識份子，沒有那種才智可以清楚判斷，才
    會誤以為那是別人放的回收物，所以當警察打電話通知那是
    別人的東西時，就趕快把東西送回去；若我是偷的話，應該
    會整箱搬走而不會拆箱後慢慢翻找，所以這是誤會，我並無
    竊盜之犯意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有於上揭時、地將本案包裹拆開後，取走其內之B群、沐
    浴露、洗衣精等物品，業據被告供述明確(本卷第34頁)，核
    與告訴人陳文峯所指述之犯罪情節相符(偵卷第17至22、66
    頁)，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西門町派出所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影像畫面擷
    圖附卷可稽(同上卷第23、27至31、35、36頁)，足認被告上
    開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可憑信，此部分之事實
    首堪認定為真實。
　⒉被告雖以上開情詞為辯，而否認其竊盜之主觀犯意，惟行為
    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
    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關於故意
    犯，不以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之直接故意，始為刑法所欲加
    以處罰之對象；縱僅是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有極高度
    之發生可能性，抱持著即使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主觀心
    態，則屬不確定故意，亦為刑法所欲處罰之對象。申言之，
    倘從本案包裹放置之位置、外觀等情觀察，被告得以想見本
    案包裹有可能係他人暫置於該處而非已丟棄之物品者，卻抱
    持著縱使如此亦賭賭看，被發現再說之心態，而拆開本案包
    裹而取走其內所欲之物品，此時被告即具竊盜之不確定故意
    。析述如下：
　　⑴關於本案包裹當時放置之位置及其外觀，告訴人於偵查中
      證述：當天因貨比較多，我先把要配送之包含本案包裹之
      四個包裹暫時放在中興橋的引道下之台階，上面都有收貨
      人之姓名、地址、電話，當時我將四個包裹放在地上時是
      有密封的，等我送一趟貨回來時，發現有二個包裹被拆開
      ，另外二個完好無缺，本案包裹裡的東西被拿走只剩下外
      包裝，我覺得那四個包裹都不像是被棄置之垃圾，因為包
      裹上都有收貨人之姓名、地址、電話資訊等語明確（偵卷
      第66頁）。被告亦坦承本案包裹之紙箱原是以膠帶封妥，
      此從其於本院審理中供述：「我是把箱子膠帶直接撕開。
      」等語可明(本院卷第62頁)，足見本案包裹外觀即是一般
      常見之以膠帶封箱完好，其上並黏貼收件人資訊之宅配包
      裹甚明，而與一般常見欲丟棄之物品會直接裝箱或裝袋，
      但不會再以膠帶封蓋，或直接棄置之方式顯有不同，而此
      為具一般智識及社會經驗之人均可輕易區別。被告行為時
      年約62歲，並具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亦非毫無工作經驗
      ，自亦得予以區辨。況從被告所拿取之B群、沐浴露、洗
      衣精等物，足以推論該等物品有極高可能性是收件人網路
      購物之商品，而在網路購物之情形下，衡情箱內商品會以
      包材包覆並有出貨單據，是被告見此亦足以預見該等物品
      有極高之可能性並非他人所丟棄之物，是其辯稱其並未認
      知本案包裹並非他人所丟棄者等語，已非無疑。
　　⑵復從告訴人放置本案包裹之位置一節以觀，經被告於成都
      路、雅江街之Google地圖街景列印圖片上標示本案包裹放
      置之位置（本院卷第21頁），可知該處緊鄰馬路，並為行
      人紅磚道，顯非棄置垃圾或置放資源回收物之處所，亦難
      認被告會有將本案包裹與垃圾或資源回收物品誤認之情。
      被告雖提出諸多該處有堆置垃圾或資源回物品之照片作為
      其主觀上有所誤認之證據(本院卷第73至99頁)，然從照片
      中可見該處或曾有遭他人丟棄垃圾或堆置資源回收物品之
      情形，但照片中所見被堆置之回收物無非是大件傢俱；所
      丟棄之紙箱無非係已拆封、打開壓平或隨意棄置者，而顯
      與本案包裹係以膠帶封箱、堆疊妥當等如上述之情形不同
      ，是縱放置於同一處，亦不至於有所誤認。從而，被告所
      提出之證據資料亦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亦無依被告聲請
      至現場履勘是否有人經常在該處丟棄回收物或廢棄物，並
      經常有人在該處撿拾上開物品之必要。
　　⑶從而，被告具竊盜之不確定故意，堪以認定。
　⒊至被告指稱告訴人送貨理應以推車運送貨物，以避免貨物被
    他人誤認而撿拾云云，然縱物流士並未將貨物放置於推車上
    ，一般人仍可由貨物外觀是否乾淨、包裹是否彌封、其上是
    否黏貼有收貨人資訊及所放置之位置等資訊判斷該等包裹是
    否為垃圾或回收物，業如上述，是被告所辯僅是臨訟推託之
    詞，並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隨意竊取告訴人置於路
    邊人行道之本案包裹，顯未尊重他人之財產法益，毫無法治
    觀念可言，所為自有不該；再衡酌被告所竊得之B群、沐浴
    露、洗衣精等物品價值不高，且經警察通知隨即返還告訴人
    ，且未見告訴人因而遭客戶求償，是其犯行對告訴人所造成
    之損害尚屬輕微；復衡量其犯罪手法、對社會所造成之危害
    ，及對於人民安全感所產生之影響，均屬輕微，是其責任刑
    之範圍應從低度刑予以考量，並以罰金之刑種為當；復衡酌
    被告約三十年前有重利、妨害兵役之前科紀錄，而近年來均
    無其他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
    ，足見其素行已大為改善，而見良好，得為從輕量刑之考量
    ；然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自難謂佳，此節即無從為
    被告有利之認定；兼衡被告自陳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前從
    事餐廳外務，現開計程車營生，但生意不佳，母親早年過世
    ，父親再娶，現繼母身體不好，其須扶養繼母，不佳之家庭
    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
    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被告所竊得之B群、沐浴露、洗衣精等物，固為其本案犯罪
    所得，然因已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
    可憑，業如前述，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無庸沒收
    。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兆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蔡宗儒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郅享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2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岱逸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1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林岱逸犯竊盜罪，處罰金新臺幣肆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林岱逸於民國113年3月26日上午7時3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用小客車，行經臺北市萬華區成都路與雅江街交岔路口，見物流士陳文峯暫置於地面之包裹二件(下稱本案包裹)，預見該等經完整封箱，外觀並貼有收件者資訊之包裹置於人行道上，有極高的可能性僅係他人暫置之物品而非廢棄物，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縱使如此亦不違背其本意之竊盜不確定故意，於上揭時、地，徒手將上開包裹拆封後，取走其所欲之營養品B群1盒、沐浴露1瓶、洗衣精6袋後，置於上開車輛後車廂內，駕車離去。嗣陳文峯報警處理，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陳文峯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時，知有該等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迄至本案辯論終結並未對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卷第35、58至60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而具證據能力。
　㈡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供述有於上揭時、地將本案包裹拆開後，取走其內之B群、沐浴露、洗衣精等物品，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在萬華住了三、四十年，那裡是資源回收場，有很多箱子、輪椅丟棄在那邊，很多人都在那裡撿回收；告訴人將包裹放在路邊，也沒有放在推車裡面，我以為是廢棄物而撿走；且物流士送貨應係以推車運送貨物，避免貨物被撿拾，我並非高知識份子，沒有那種才智可以清楚判斷，才會誤以為那是別人放的回收物，所以當警察打電話通知那是別人的東西時，就趕快把東西送回去；若我是偷的話，應該會整箱搬走而不會拆箱後慢慢翻找，所以這是誤會，我並無竊盜之犯意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有於上揭時、地將本案包裹拆開後，取走其內之B群、沐浴露、洗衣精等物品，業據被告供述明確(本卷第34頁)，核與告訴人陳文峯所指述之犯罪情節相符(偵卷第17至22、66頁)，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西門町派出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附卷可稽(同上卷第23、27至31、35、36頁)，足認被告上開基於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可憑信，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為真實。
　⒉被告雖以上開情詞為辯，而否認其竊盜之主觀犯意，惟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關於故意犯，不以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之直接故意，始為刑法所欲加以處罰之對象；縱僅是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有極高度之發生可能性，抱持著即使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主觀心態，則屬不確定故意，亦為刑法所欲處罰之對象。申言之，倘從本案包裹放置之位置、外觀等情觀察，被告得以想見本案包裹有可能係他人暫置於該處而非已丟棄之物品者，卻抱持著縱使如此亦賭賭看，被發現再說之心態，而拆開本案包裹而取走其內所欲之物品，此時被告即具竊盜之不確定故意。析述如下：
　　⑴關於本案包裹當時放置之位置及其外觀，告訴人於偵查中證述：當天因貨比較多，我先把要配送之包含本案包裹之四個包裹暫時放在中興橋的引道下之台階，上面都有收貨人之姓名、地址、電話，當時我將四個包裹放在地上時是有密封的，等我送一趟貨回來時，發現有二個包裹被拆開，另外二個完好無缺，本案包裹裡的東西被拿走只剩下外包裝，我覺得那四個包裹都不像是被棄置之垃圾，因為包裹上都有收貨人之姓名、地址、電話資訊等語明確（偵卷第66頁）。被告亦坦承本案包裹之紙箱原是以膠帶封妥，此從其於本院審理中供述：「我是把箱子膠帶直接撕開。」等語可明(本院卷第62頁)，足見本案包裹外觀即是一般常見之以膠帶封箱完好，其上並黏貼收件人資訊之宅配包裹甚明，而與一般常見欲丟棄之物品會直接裝箱或裝袋，但不會再以膠帶封蓋，或直接棄置之方式顯有不同，而此為具一般智識及社會經驗之人均可輕易區別。被告行為時年約62歲，並具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亦非毫無工作經驗，自亦得予以區辨。況從被告所拿取之B群、沐浴露、洗衣精等物，足以推論該等物品有極高可能性是收件人網路購物之商品，而在網路購物之情形下，衡情箱內商品會以包材包覆並有出貨單據，是被告見此亦足以預見該等物品有極高之可能性並非他人所丟棄之物，是其辯稱其並未認知本案包裹並非他人所丟棄者等語，已非無疑。
　　⑵復從告訴人放置本案包裹之位置一節以觀，經被告於成都路、雅江街之Google地圖街景列印圖片上標示本案包裹放置之位置（本院卷第21頁），可知該處緊鄰馬路，並為行人紅磚道，顯非棄置垃圾或置放資源回收物之處所，亦難認被告會有將本案包裹與垃圾或資源回收物品誤認之情。被告雖提出諸多該處有堆置垃圾或資源回物品之照片作為其主觀上有所誤認之證據(本院卷第73至99頁)，然從照片中可見該處或曾有遭他人丟棄垃圾或堆置資源回收物品之情形，但照片中所見被堆置之回收物無非是大件傢俱；所丟棄之紙箱無非係已拆封、打開壓平或隨意棄置者，而顯與本案包裹係以膠帶封箱、堆疊妥當等如上述之情形不同，是縱放置於同一處，亦不至於有所誤認。從而，被告所提出之證據資料亦不足為其有利之認定，亦無依被告聲請至現場履勘是否有人經常在該處丟棄回收物或廢棄物，並經常有人在該處撿拾上開物品之必要。
　　⑶從而，被告具竊盜之不確定故意，堪以認定。
　⒊至被告指稱告訴人送貨理應以推車運送貨物，以避免貨物被他人誤認而撿拾云云，然縱物流士並未將貨物放置於推車上，一般人仍可由貨物外觀是否乾淨、包裹是否彌封、其上是否黏貼有收貨人資訊及所放置之位置等資訊判斷該等包裹是否為垃圾或回收物，業如上述，是被告所辯僅是臨訟推託之詞，並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隨意竊取告訴人置於路邊人行道之本案包裹，顯未尊重他人之財產法益，毫無法治觀念可言，所為自有不該；再衡酌被告所竊得之B群、沐浴露、洗衣精等物品價值不高，且經警察通知隨即返還告訴人，且未見告訴人因而遭客戶求償，是其犯行對告訴人所造成之損害尚屬輕微；復衡量其犯罪手法、對社會所造成之危害，及對於人民安全感所產生之影響，均屬輕微，是其責任刑之範圍應從低度刑予以考量，並以罰金之刑種為當；復衡酌被告約三十年前有重利、妨害兵役之前科紀錄，而近年來均無其他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足見其素行已大為改善，而見良好，得為從輕量刑之考量；然被告犯後否認犯行，犯後態度自難謂佳，此節即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兼衡被告自陳大專畢業之智識程度，前從事餐廳外務，現開計程車營生，但生意不佳，母親早年過世，父親再娶，現繼母身體不好，其須扶養繼母，不佳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被告所竊得之B群、沐浴露、洗衣精等物，固為其本案犯罪所得，然因已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可憑，業如前述，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無庸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詩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兆揚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蔡宗儒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郅享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